
（上接 B130版）

(

二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议案时

,

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

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规定的

,

按照弃权计算。

(

四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 � �公告编号:2014-011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

,

公平合理

,

对本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预计

2014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预计本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单位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实际交

易额

２０１４

年预计交

易额

采购货物

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ＬＴＤ

橡胶产品

４１

，

１９０ ３７

，

２００

海南省农垦总局下属农场 橡胶原料

１１

，

４２１

海南农垦植保中心 农药

３０６

海南金冠包装工贸有限公司 乳胶桶

１５４ ４７０

海南省农垦橡胶研究所 橡胶原料

１６０ １６０

采购非货物

性资产及接

受劳务

海南农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保安服务

３

，

０３２

海南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司 设备及工程款

８２７ ５００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 工程设计费

３０５ ２００

海南肯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材料款

２１８

海南省农垦工业开发建设总公司 工程款

１８６

出售商品

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ＬＴＤ

橡胶产品

６

，

５６７ ２４

，

８００

社会性及服

务性交易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权承包

２１

，

４７０ ２１

，

４７０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

５

，

８６１ ５

，

８６１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 房屋出租

３０３ ３１０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 房屋承租

３２６ ２８０

金融服务 海南农垦财务有限公司 贷款

４７

，

６５０ ５０

，

０００

其他 海南省农垦集团及其他关联方

１５ １００

金 额

１３９

，

９９１ １４１

，

３５１

注

:1

、

2013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466,540

万元

,

实际发生额

139,991

万元

,

实际发生低于预计

326,549

万元

,

主要为全资

子公司海胶集团

(

新加坡

)

发展有限公司与其参股公司

R1 International Pte Ltd

之间日常关联交易额低于预期。

2

、原农场及农场所属企业、农垦植保中心、海南肯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均为农垦总局下属企业

,2013

年

11

月

21

日起将

不再作为关联方披露。

3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保安服务协议合同期满终止

,2014

年不再续签。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海南省农垦总公司

,2010

年

9

月

27

日改制更名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

注册资金为

40

亿元

,

主营业务为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加工、商业贸易、科学研究、各类服务行业等。目前

,

在本公司之外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还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旅游资源和其他热带作物种植资源

,

海南金冠包装工贸有限公司、海南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司

均为其下属企业

,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为其控股企业。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按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

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

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

,

不会对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

一

)

在召开董事会前

,

公司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

,

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审议。

(

二

)2014

年

4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此外

,

同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也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

三

)

公司提交的《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过独立董事的核准。 在查阅公司有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并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后

,

独立董事认为

,

以上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2

和

10.2.5

条的要求

,

以上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六、主要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一

)

本公司与海南省农垦总公司

(

现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

于

2008

年签订了《关联交易土地使用权承包协议》

,

该

协议已经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2010

年根据林权办证结果

,

重新确认承包使用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国

有土地

,

并与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土地使用权承包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该补充协议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

(

二

)2008

年本公司与海南省农垦总公司

(

现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

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

,

由海南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基础设施等生产辅助系统的使用、物业管理维护等后勤配套设施服务。 该协议已经

2008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

三

)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系

2011

年

4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

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均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股的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根据《金融服务协

议》

,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票据承兑贴现服务、结算服

务、委托贷款及委托理财服务、设计相关金融服务产品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四

)2013

年

4

月

29

日

,

新加坡公司与

R1

公司之间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以下简称“协议”

),

协议约定新加坡公司与

R1

公司之间的天然橡胶产品互供交易事项

,

协议有效期自

2013

年

4

月

30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止

,

定价主要以新加坡交易所

报价作为定价参考。 协议到期后

,

在预计交易额度范围内

,

授权经营层及新加坡公司根据

2014

年橡胶产品交易规模重新签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

4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18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 � �公告编号:2014-012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海胶集团

(

新加坡

)

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

云南海胶橡胶产业有限公司、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海南知知乳制品有限公司、海南

农垦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陆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

拟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1,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

●

被提供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

●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2014

年度公司拟为以下所属子公司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1,000

万元的融资

担保

:

被担保人名称 与公司关系 融资担保额度融资（万元）

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折合

１５

，

８７３

万美元）

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３５

，

０００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云南海胶橡胶产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５

，

０００

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海南知知乳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５００

海南农垦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５

，

０００

海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５

，

０００

云南陆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５

，

５００

以上担保事项的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

授权总裁及财务部门负责办理每笔具体担保事宜

,

并

签署相关文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11(

三

)

条的规定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龙橡公司、安顺达公司和新加坡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70%,

上述公司的担保事项需提交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海胶集团

(

新加坡

)

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Hainan Rubber Group (Singapore) Development Pte Ltd

注册地址

:9 Temasek Boulevard #28-03 Suntec Tower Two, Singapor038989

法定代表人

:

李岩峰

注册资本

:896.2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一般贸易、转口贸易、进出口代理、代理销售、天然橡胶及相关产业投资。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新加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4,457.27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60,418.50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4,038.7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93.73%,2013

年净利润为

662.09

万元。

新加坡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

(

二

)

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838

号

29

楼

H

座

法定代表人

:

李岩峰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橡胶及橡胶制品等销售。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龙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17,543.76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93,673.18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23,870.58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89.03%,2013

年净利润为

2,949.26

万元。

龙橡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

(

三

)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口市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厦八楼

法定代表人

:

谢兴怀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天然橡胶加工、收购、销售、仓储、运输等。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金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0,356.10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8,244.80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12,111.31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0.10%,2013

年净利润为

475.03

万元。

金橡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

(

四

)

云南海胶橡胶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景洪市民航路

23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岩峰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天然橡胶种植、销售、仓储

;

电子商务服务、软件开发、化肥零售

;

土地开发租赁

;

建筑材料销售

;

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

包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云南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776.42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6,120.23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15,656.1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2.52%,2013

年净利润为

95.44

万元。

云南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

(

五

)

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法定代表人

:

谢兴怀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各种型号、颜色的乳胶丝

,

进出口业务

,

生产销售各种乳胶丝松紧带、弹力绳等下游产品。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纬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0,934.83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0,622.24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10,312.5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6.66%,2013

年净利润为

-1,221.46

万元。

经纬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

(

六

)

海南安顺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法定代表人

:

谢兴怀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各种类型轮胎胎面胶等轮胎翻新用半成品

,

生产销售、代为加工各种翻新轮胎。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安顺达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340.57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5,681.04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

为

-2,340.4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117.54%,2013

年净利润为

-1,185.17

万元。

安顺达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100%

。

(

七

)

海南知知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法定代表人

:

谢兴怀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天然浓缩乳胶和乳胶制品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知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76.83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123.96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2,

652.8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44.46%,2013

年净利润为

-597.89

万元。

知知公司由本公司持股

75%

。

(

八

)

海南农垦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林兴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整车、零担货物运输

,

物流加工服务

,

集装箱运输服务

,

国内、国际货物代理服务

,

仓储

(

危险品除外

),

配送服务

,

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物流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6,723.20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5,301.71

万元

,12

月末净资产为

11,421.48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8.90%,2013

年净利润为

354.90

万元。

海垦物流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90%

股权。

(

九

)

海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

:

林兴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化肥、有机肥、复合肥、农产品的销售

;

建材的销售

;

日用百货、农业机械等。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农资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6,666.01

万元

,

负债总额

16,434.19

万元

,

净资产

10,231.8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61.63%

。

2013

年净利润为

208.64

万元。

农资公司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垦物流持股

51%

。

(

十

)

云南陆航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昆明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洛羊物流片区

03-01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

:

黄财辉

注册资本

:3,786.2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际货运代理

;

仓储理货

;

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等。

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陆航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670.47

万元

,

负债总额

2,676.73

万元

,

净资产

3,994.01

万元

,

资产

负债率为

40.13%

。

2013

年净利润为

228.63

万元。

陆航公司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垦物流持股

100%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由于担保合同要到实际融资时与融资合同一并签署

,

因此具体担保内容和形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次担保有

效期为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

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

有利于上述公司获得银行借款资金

,

保证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目前

,

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

,

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

,

基于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

查

,

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

谨慎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

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 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

,

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 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旨在

帮助其补充流动资金

,

保证其正常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

,

并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同意该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2013

年度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87,267

万元

,

全部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

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8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 � �公告编号:2014-013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13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及

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真实反映公司

2013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

2013

年年报

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

对各类存货的变现值、应收款项的回收等可能性进行了充分分析

,

基于谨慎性

原则

,

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对已经损毁的资产予以核销。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年初账

面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账

面余额

转回 转销

一

．

坏账准备

４

，

４６３．１０ ９３４．７１ ５．４６ ５

，

３９２．３４

二

．

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９４９．３７ ６

，

３６０．０７ １

，

４３４．８６ ６

，

８７４．５８

三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５０６．０５ ３０．８５ ２．９０ １

，

５３４．０１

合计

７

，

９１８．５２ ７

，

３２５．６３ １

，

４４３．２２ １３

，

８００．９２

(

一

)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

:

本公司采用备抵法核算坏帐损失

,

期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

计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

期损益。 本期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934.71

万元

,

主要是按照账龄分析法计算的坏账准备增加。

(

二

)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

本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公司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

,

对于存货

因已霉烂变质、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

,

产品更新换代等原因

,

使存货成本

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末橡胶产品价格走低

,

经测算增加计提了公司橡胶产品的跌

价

6,360.07

万元。

(

三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期末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

本公司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

值准备

,

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对部分电子设备等增加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85

万元。

二、核销部分资产情况

本期共核销资产

6,802.34

万元

,

其中台风导致胶林资产等损失

6,796.88

万元

,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5.46

万元。

(

一

)

由于受

2013

年第三十号台风“海燕”影响

,

各基地公司橡胶林木等资产受灾比较严重

,

根据各基地公司清点上报及总

部现场核实

,

本次台风共造成橡胶林木报废

124.88

万株

,

其中

:

已开割

108.47

万株

,

中小苗

16.41

万株。 需核销林木资产账面净

值

6,786.75

万元

,

其中

:

已开割橡胶林木资产净值

4,775.63

万元

,

中小苗资产净值

2,011.12

万元。 报废胶园桥涵、道路等资产账

面净值

10.13

万元

,

共核销资产账面净值

6,796.88

万元。 本次核销的林木资产

,

公司已经投保了风灾保险

,

对当期损益不构成影

响。

(

二

)

长期挂账无法收回的职工欠款

5.46

万元

,

因债务人死亡

,

且确实无财产可以清偿

,

本期予以核销。 该应收款项已超过五

年

,

公司按照会计政策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

对当期损益不构成影响。

三、以上事项对

2013

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公司本期对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影响

2013

年利润总额减少

7,325.63

万元。核销的部分资产对

当期利润没有影响。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基于谨慎性原则

,

依据充分

,

公允的反映了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会议的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表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

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关的内控制度。

2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坚持了

稳健的会计原则

,

以规避财务风险、更能公允反映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为目的

,

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

,

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

,

依据充分

;

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

,

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

4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18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601118� � � �公告编号:2014-01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26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786,000,000.00

股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5.99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8,140,000.00

元。 该募集资金在

直接扣除证券承销保荐费

205,866,300.00

元后

,

余额

4,502,273,700.00

元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汇入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实际汇入公司的募集资金

4,502,273,700.00

元

,

扣除公司应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

24,722,392.86

元后

,

募

集资金净额为

4,477,551,307.14

元。 该募集资金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中审亚太验字

(2010)01071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本年度已

使用

52,259.57

万元

,

累计使用

439,391.22

万元

,

募集资金总余额为

13,794.18

万元

,

其中包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

入

5,430.27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制度在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

使用、管理与监督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

保证了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1

年

1

月

4

日

,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口海秀支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中信

银行深圳金山支行、中国银行海口海垦支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垦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为提

高募集资金存储收益

,2011

年

1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储方式的议案》

,

公司规范管理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

,

从而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益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储收益

,2012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储方式的

议案》

,

公司规范管理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

,

从而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益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募集

资金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

,

公司分别与专户银行及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

1

、公司在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461600100018010241548)

中募集资金的具体存放方式如

下

:

存入方式 存单号 期限 金额（元）

７

天通知存款

ＸＸ００００６１８４

通知存款

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活期存款 电子存单 活期

５８

，

０７３

，

２８２．６２

2

、公司在中信银行深圳金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7442310182100000593)

中募集资金的具体存放方式如

下

:

存入方式 存单号 期限 金额（元）

活期存款 电子存单 活期

５７

，

６６８

，

５５０．５３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

参见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A

、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2013

年

4

月

2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2013

年公司对项目实施计划进行了调整

,

在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种植及当年抚管总量和

往年未开割胶园续管范围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

原计划由募集资金投入的前

4

年的建设任务调整为

6

年实施

,

项目建设期由

10

年调整为

12

年

,

同时调整了投资单价

,

调整后项目总投资为

223,813

万元

,

其中

1-6

年的投资调整为

143,158

万元

,

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

96,010

万元

(

含防雨帽和气刺割胶项目转移的剩余资金

5,346

万元

),

剩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详情请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12)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报告期内计划完成更新种植

7.3

万亩

,

实际完成

7.3

万亩

,

累计完成

19.68

万亩。 公司报告期

内完成橡胶中小苗抚管

28.53

万亩

,

累计完成

78.55

万亩。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63,799.16

万元

,

占

2011

年至

2013

年计划投资总

额的

96.71%

。 累计资金使用进度低于计划的主要原因是

:

部分结算款未完成支付。

B

、橡胶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 项目实际累计使用资金

3,692.65

万元

,

占项目计划总投资的

76.93%,

部分结算

款和质保金尚未支付

,

目前正在办理项目决算。

项目投产后提高了公司种苗基地的生产能力和橡胶种苗质量

,2013

年下半年投产以来共生产优质种苗

292.3

万株

,

实现

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年产量的

58.46%

。

C

、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

2013

年

4

月

2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从

2013

年起终止实施该项目。 详情请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12)

本报告期内

,

公司支付往年款项和返还质保金

51.58

万元。

D

、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

2013

年

4

月

2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从

2013

年起终止实施该项目。 详情请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报告期内

,

公司支付往年款项和返还质保金

576.59

万元。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3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

意将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 公司在将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

,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止

2013

年

7

月

19

日

,

公司已将

2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

荐代表人。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

意将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已将

人民币

2.5

亿元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4

、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

,

公司无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5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总余额为

13,794.18

万元

,

其中包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5,430.27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

,

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

2013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自

2013

年开始终止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两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两项目终

止后的剩余募集资金共

5,346

万元全部转投入胶园更新种植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参见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表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

,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认为

,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

,

在所

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海南橡胶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４７

，

７５５．１３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２

，

２５９．５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５３４６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９

，

３９１．２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１９％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

１

） （

２

）

（

３

）

＝

（

２

）

－

（

１

）

（

４

）

＝

（

２

）

／

（

１

）

胶园更新种植建设

９０

，

６６４．００ ９６

，

０１０．００ ６５

，

９６７ ２４

，

９０４．２４ ６３

，

７９９．１６ －２

，

１６７．８４ ９６．７１％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２１

年

部分投产 无

橡胶种苗繁育基地建

设

４

，

８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１

，

７２７．１６ ３

，

６９２．６５ －１

，

１０７．３５ ７６．９３％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投产 无

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

术推广应用

４

，

１８０．００ １

，

０６４．３０ １

，

０６４．３０ ５１．５８ １

，

０５８．４９ －５．８１ ９９．４５％ ２０１１

年

－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终止

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

新技术推广应用

３

，

６１３．００ １

，

３８２．７ １

，

３８２．７ ５７６．５９ １

，

３４２．７９ －３９．９１ ９７．１１％ ２０１１

年

－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终止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 － －

无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临时）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超募资金

３１４

，

４９８．１３ ３１４

，

４９８．１３ ３１４

，

４９８．１３ ０ ３１４

，

４９８．１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４７

，

７５５．１３ ４４７

，

７５５．１３ ４１７

，

７１２．１３ ５２

，

２５９．５７ ４３９

，

３９１．２２ －３

，

３２０．９１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详见附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橡胶开割树防

雨帽技术推广应用、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 （

１

）终止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

广应用的具体原因：在推广前的应用试验中，安装防雨帽后确能在小雨和中雨时有效防止雨冲

胶水，并且可以在静风状态下的小雨和雾雨中割胶。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海南先后遭受了纳沙、

山神等台风，在大雨和暴雨较多的情况下，防雨帽的防雨效果不显著。 其次，由于物价上涨，防

雨帽的设备原材料和安装人工成本也随之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

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

２

）终止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原因：橡胶树气态刺激割

胶新技术正常树、更新强割树和死皮停割树上应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物价上涨，

气态刺激割胶的设备和安装人工成本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更新

种植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将

２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该资金已归还到位。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同意将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将

２．５

亿元募集资金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１

）利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设立云南海胶橡胶产业有限公司；

（

２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到期的短期融资券；

（

３

）将超额募集资金中的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４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１４９

，

４９８．１３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

上述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已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批准后实施。

附注

:(1)

上表截止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更改后的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应投入的金额

;

(2)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

即上表募集资金总额减去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后的余额

)

与募集资金账

户内实际资金余额存在

5,430.27

万元的差额

,

此差额为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

(3)

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具体见上文“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计划累计

投资金额

（

１

）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胶园更新种植

建设

胶园更新种植

建设

９６

，

０１０．００ ６５

，

９６７ ２４

，

９０４．２４ ６３

，

７９９．１６ ９６．７１％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２１

年

部分投产 无

橡胶开割树防

雨帽技术推广

应用

橡胶开割树防

雨帽技术推广

应用

１

，

０６４．３０ １

，

０６４．３０ ５１．５８ １

，

０５８．４９ ９９．４５％ ２０１１

年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终止

橡胶树气态刺

激割胶新技术

推广应用

橡胶树气态刺

激割胶新技术

推广应用

１

，

３８２．７ １

，

３８２．７ ５７６．５９ １

，

３４２．７９ ９７．１１％ ２０１１

年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无法单独

核算收益

终止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终止橡胶开割树防雨

帽技术推广应用、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终止项目实际剩余募集资金总金

额为

５３４６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筹资额

４

，

７０８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

１．１４％

，转投至胶园更新种

植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

）终止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的具体原因：在推广前

的应用试验中，安装防雨帽后确能在小雨和中雨时有效防止雨冲胶水，并且可以在静风状态下

的小雨和雾雨中割胶。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海南先后遭受了“纳沙”、“山神”等台风，在大雨和暴雨

较多的情况下，防雨帽的防雨效果不显著。 其次，由于物价上涨，防雨帽的设备原材料和安装人

工成本也随之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

２

）终止

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项目的原因：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在正常树、更新

强割树和死皮停割树上应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物价上涨，气态刺激割胶的设备和

安装人工成本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注

: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上接 B129版）

2

、自然人股东介绍

:

姓名： 国籍： 性别： 处所

姚如江 中国 男 新疆沙湾县金沟河二道湾

宋文奎 中国 男 新疆沙湾县金沟河二道湾

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

以下称目标公司

)

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址为

沙湾县金沟河二道湾

(

迎宾路东、

312

国道北

),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00

万元

,2011

年

6

月设立。其中自然人姚如江出资

175

万元

,

占总股本的

87.5%,

自然人李文奎出资

25

万元

,

占总股本的

12.5%

。 百川燃气

2014

年

2

月

28

日经审计总资产

9,829,815.27

元

,

净资产

1,796,673.09

元。 百川燃气

2014

年

2

月

28

日经资产评估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1,941.46

万元。

三、交易标的介绍

1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的标的为百川燃气的全部股权。

2

、百川燃气的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新疆沙湾县金沟河二道湾

法定代表人

:

姚如江

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4223050003329

经营范围

:(

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书为准

):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

向天然气销售行业投资。

3

、百川燃气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姓名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姚如江

１７５

万元

８７．５％

宋文奎

２５

万元

１２．５％

经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新疆方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 【新方夏会专审字

[2014]024

号】

,

截止

2014

年

2

月

28

日

,

百川燃气经审计总资产

9,829,815.27

元

,

净资产

1,796,673.09

元。

4

、交易标的价值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同致信德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出具的《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拟收购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同致信德新评报字

(2014)012

号

),

分别采用成本法和

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

,

评估结果如下

:

(

一

)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

,

得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982.98

万元

,

评估值

1025.70

万元

,

评估增值

42.72

万元

,

增值率

4.35%

。

负债账面价值

803.31

万元

,

评估值

808.93

万元

,

评估增值

5.62

万元

,

增值率

0.70%

。

净资产账面价值

179.67

万元

,

评估值

216.77

万元

,

评估增值

37.10

万元

,

增值率

20.65%

。 详见资产评估汇总表。

(

二

)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

,

采用收益法对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

,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2

月

28

日

,

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1,941.46

万元

,

较经审计的账

面值

179.67

万元评估增值

1,761.79

万元

,

增值率为

980%

。

(

三

)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41.46

万元

,

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16.77

万

元

,

收益法评估值比其高

1,724.69

万元

,

高

795.63%

。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资产投入

(

购建成本

)

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

这种购建成本通

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

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能力

(

获利能力

)

的大

小

,

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在如此两种不同价值标准前提下

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同时

,

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账务记录不规范

,

如欠付股东七百多万元无法实施函证程序

,

股东不认可此

笔负债等

,

我们没有相应的凭证证明不用付出

,

也是导致收益法比资产基础法增值率过高的因素。 我们认为

,

沙湾百川燃气有

限公司为从事天然气经营

,

其价值的体现不仅仅是实际资产的价值

,

还应体现人员素质、管理能力、技术先进成果及特许经营

权等无形因素的价值

,

故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股权价值收购的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

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1,941.46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4

月

8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燃气

(

受让方

)

与百川燃气姚如江、宋文奎两位自然人股东

(

转让方

)

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

(

一

)

、标的股权

1>.

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计持有百川燃气

100%

的股权。

2>.

为实施本次股权转让

,

受让方委托新疆方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截止

2014

年

2

月

28

日

(

以下称“基准

日”

)

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

,

并委托同致信德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对目标公司资产进行评估

,

上述审计、评估机

构分别出具新方夏会专审字

[2014]024

号审计报告

(

以下称“审计报告”

)

及同致信德新评报字

(2014)

第

012

号评估报告

(

以下称

“评估报告”

)

。

(

二

)

、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

1.

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同意

,

标的股权按人民币

2257.40

万元向受让方转让。转让价款包括目标公司全部资产、全部负债、

目标公司应向新捷公司支付的帐外资产

LNG

设备款

200

万元及代扣代缴股权转让溢价款税金约

207.40

万元。

2.

付款方式

:

(1)

本协议签署之日

,

受让方向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的公司基本帐户存入

800

万元

,

由转让方在三个工作日负责处理完

毕目标公司的现有债务

(

包括其他应付账款、流动负债等

)

。

(2)

受让方收到转让款后

,

由受让方接管目标公司并实施生产经营。

(3)

受让方接管目标公司后

10

日内

,

双方到沙湾县税务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办理变更登记。沙湾县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

手续签字前受让方将股权转让金

800

万元

(

包括目标公司应向新捷公司支付的帐外资产

LNG

设备款

200

万元

)

以转账支票方

式交付转让方

,

转让方和受让方一同在银行验票无误后

,

转让方在股权转让手续上签字

,

一同到沙湾县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

续

,

股权变更手续办理完毕时

,

受让方将转账支票交付转让方

,

双方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

(4)

双方到沙湾县税务局、技术监督局办理变更登记、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充装证等办理备案手续后

,

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

股权转让金

567.40

万元

(

扣除已支付的股权转让定金

30

万元

)

。

(5)

剩余

60

万元作为隐形债务保证金

,

期限为贰年

,

到期不存在任何债务纠纷的

,

转让方支付给受让方。

3.

转让方收到转让价款时

,

应向受让方开具收到转让价款的收款凭证

,

因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税金及费用根据法律规定由各

方承担。

(

三

)

、变更登记与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权移交

按照目标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及协议约定

,

完成标的股权转让所需要的全部内部审批程序和授权

,

即受让方将

800

万元

股权款转入目标公司账户时办理移交手续。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做大做强天富天然气产业

,

公司本着“立足民用向多元发展

,

立足师市向周边发展”的工作思路

,

在对周边天然气市场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拟收购“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100%

股权。沙湾百川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

,

主要经营车

用天然气销售

,2012

年在沙湾县金沟河主干道建有一座加气站

,

车流量集中

,

经济效益可观。 通过此次收购

,

不仅能够扩大公司

规模

,

提高经济效益

,

同时有助于完善公司销售网络

,

拓展周边地区市场份额

,

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的

,

收购完成后天源燃气持有

百川燃气

100%

股权。

六、备查文件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股权转让协议》

《百川燃气资产评估报告书》

《百川燃气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股票代码:600509� � �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29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

“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

投资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出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 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召开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

20

兆

瓦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

为了更好的推进项目工程建设

,

规范项目的运营投产

,

做好项目的运营发展工作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

“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

我公司占该公司

100%

的股权。

新公司经营范围拟为

:

太阳能、风能发电工程的设计、建设、安装及总承包

;

风能、太阳能发电的投资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

;

电力调试、技术咨询服务

(

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投资已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二、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为了更好的推进项目工程建设

,

规范项目的运营投产

,

做好项目的运营发展工作

,

也可尽快培养一批太阳能电站建设人才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

注册资本

10,

000

万元

,

我公司占该公司

100%

的股权。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区内上网电价为

0.812

元

/kw.h(

不含增值税

,

含增值税为

0.95

元

/kw.h)

计算

,

贷款偿还期为

15

年

,

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

益率

(

所得税前

)

为

7.56%,

投资回收期

(

所得税前

)

为

11.99

年

,

总投资收益率

4.67%,

投资利税率为

2.28%,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为

9.56%,

由上可以看出

,

光伏发电项目具有一定的经济可行性。同时

,

光伏发电是环境效益最好的电源之一

,

是我国鼓励和支持开

发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 电站的建设代替燃煤电站的建设

,

将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

并起到利用清洁可再生资源、节约不

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减少污染及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

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四、项目的主要风险分析

因受光伏电站建设相关的土地审批程序及受地形影响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

光伏电站的建设周期和建设费用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公司将积极与土地利用部门沟通联系

,

加快土地审批进程

,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及标准化建设要求

,

做好

项目建设工作。 同时

,

公司将尽快引进培养一批太阳能电站建设、运维人才

,

保证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建设运营。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509� � �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30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预计的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体现公平交

易、协商一致的原则

,

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

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影响。

●

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司同类业务中所占比例较小

,

本公司亦不对此种交易有所依赖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

年

4

月

17

日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在关联交易业务范围不发生较大变动的前提下

,

对公

司

2014

年累计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 关联董事刘伟先生、郝明忠先生、何嘉勇先生、程伟东先生、

陈军民先生

5

人依法回避了此项议案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公司预计的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

营所必需的

,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

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

,

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

没有损害公

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

,

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

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

:

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

,

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

二

)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１０

，

０００ ５６０７．４１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１

，

０００ ７２９．５０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５

，

０００ ２２４．４３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５００ ７２．４９

合计

１６

，

５００．００ ６

，

６３３．８３

(

三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

材料

天富电力集团及天富煤

业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２

，

４７０．５４ ５６０７．４１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天富电力集团及天富煤

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２６４．３０ ７２９．５０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天富电力集团及天富煤

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３５．２６ ２２４．４３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天富电力集团及天富煤

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４５ ７２．４９

合计

天富电力集团及天富

煤业有限公司

２０８００ ２８７２．５５ ６

，

６３３．８３

二、关联方介绍

1

、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我公司股份

336,699,786

股

,

占总股本的

37.18%,

是我公司的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

人

:

刘伟

;

注册资本

:104,124.20

万元

;

经营范围

:

职业技能培训、电力能源资产运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园林绿化、劳务派遣。

2

、新疆天富煤业有限公司

石河子天富煤业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蒙仓福

;

注册资本

:14,4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工程煤的销售。 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

,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关联交易

公司日常电力生产的所需的部分燃料煤由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南山煤矿及其控股子公司

新疆天富煤业有限公司长期为我公司提供

,

该关联交易的发生

,

公司与之签署了相关协议。

2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为给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

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实业有限公司为

公司承担了日常的综合服务

,

该事项公司已与其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

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

我公司为本地区唯一的电、热产品供应商

,

天富电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亦购买我公司电、热产品。 天富电力集团目前经营

情况稳定

,

信誉良好

,

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上述商品。

3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我公司下属天富水利电力安装工程公司

,

具备较高的施工资质

,

承接天富电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技改等工程。 天富电

力集团目前经营情况稳定

,

信誉良好

,

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上述劳务。

(

二

)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

所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

,

均明确了关联

交易价格

,

有关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没有损害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定价原则为

:

1

、按物价部门定价执行

;

2

、按所签协议价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疆天富

(

电力

)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南山煤矿及新疆天富煤业有限公司煤量存储丰富

,

煤质适合我公司发电锅炉的

需要

,

开采量大

,

在煤炭供需紧缺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我公司开展正常生产活动的燃煤需要量

,

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健康、

持续的发展。 同时新疆天富电力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长期以来为公司提供后勤服务等综合性服务

,

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我公司的生产成本。

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同类业务中所占比例较小

,

本公司亦不对此种交易有所依赖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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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2]1265

号文核准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

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7.55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87,5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1,828,315,

539.41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专户”

),

本年使用募集资金

1,670,280,

371.45

元

,

专户存款利息收入为

3,751,515.82

元

,

银行手续费

9,463.33

元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61,777,

220.45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13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修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013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

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河子市三山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于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违反三方监管协议、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等问题。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

,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的情

形。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65101560063856330000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账户资金余额为

86,314,307.09

元。

2.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行三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107034804991,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账户资金余额为

24,888,915.82

元。

3.

公司在广东发展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146001511010000088,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账

户资金余额为

50,573,997.54

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

二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投入

2×300MW

热电联产扩建项目

,

该项目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改能源【

2010

】

1891

号”文批复

,

并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截止募集资金到位时

,

公司已利用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

2×300MW

热电联产项目的金额为

40,888.98

万元

,

该等投入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出具“

[

信会师报字

(2013)

第

112465

号

]

”鉴证报告进行鉴证。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已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

2013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此次募集资金

到位后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实际置换的金额为

40,888.98

万

元。

(

三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5

月

31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金额累计不超过

8

亿元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共计使用募集资金

760,169,341.64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四

)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3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以其他方式存储的议案》

,

同

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以不同期限的通知存款或定期存单方式存储。

2013

年度公司以通知存款方式存储募集

资金的累计发生额为

105,000

万元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以通知存款方式存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零。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14

年

4

月

,

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11885

号

)

认为

,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3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如实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

2013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14

年

4

月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

,

宏源证券认为

:

天富热电

201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

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批准报出。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单位

:

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８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１０

，

１１１

，

０２９．８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１０

，

１１１

，

０２９．８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天富南

热电

２×

３００ＭＷ

级热电

联产项

目

１

，

８２８

，

３１５

，

５３９．４１ １

，

８２８

，

３１５

，

５３９．４１ ５０１

，

２２１

，

２２９．８１ ９１０

，

１１１

，

０２９．８１ ４９．７８％

无重大

变化

合计

１

，

８２８

，

３１５

，

５３９．４１ １

，

８２８

，

３１５

，

５３９．４１ ５０１

，

２２１

，

２２９．８１ ９１０

，

１１１

，

０２９．８１ ４９．７８％

无重大

变化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

为

４０

，

８８８．９８

万元，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已在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了

置换，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以募投资金置换的金额为

４０

，

８８８．９８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累计不超过

８

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计使用募集资金

７６０

，

１６９

，

３４１．６４

元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投项目“南热电

２×３００ＭＷ

级热电联产工程”

仍在建设，募集资金按照进度计划仍在陆续使用中，账户中剩余资金

１６１

，

７７７

，

２２０．４５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闲置募集资金以其他方式存储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不超过

１５

亿

元，以不同期限的通知存款或定期存单方式存储。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以通知存款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的累计发生额为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通

知存款方式存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零。

注

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600509� � � �证券简称:天富热电 公告编号:2014-临 027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石

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拟受让石河子市

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

:

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

下称“天源燃气”

)

拟以受让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

司

(

下称“天源惠众”

)49%

的自然人股权

,

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260

万元

,

交易完成后天源燃气持有天源惠众

100%

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资委批准后方可生效。

一、交易概述

1

、

2014

年

4

月

8

日

,

天源燃气与天源惠众曹天娥、翁恩来、赵恒产、李晋、田荣刚等五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石河子市天源

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自然人股权转让协议书》。 天源燃气拟以

4260

万元价格收购五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

49%

的天源惠众

股权

;

收购完成后

,

天源燃气将持有天源惠众

100%

股权。

2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

全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燃气有

限公司拟受让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股权

,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交易价格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

,

董事会在此项议案表决中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拟受让石

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3

、本次交易尚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资委批准后方可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新疆石河子市幸福路

246

号

法定代表人

:

曹天娥

注册资本

:4017.6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4017.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9001030001328

经营范围

:

天然气的零售

2

、自然人股东介绍

:

姓名： 国籍： 性别： 住所

曹天娥 中国 女 新疆石河子

４

小区

８２

栋

田荣刚 中国 男 新疆石河子

１

小区

１５８

栋

赵恒产 中国 男 新疆石河子

６

小区天富苑

２０１

栋

翁恩来 中国 男 新疆石河子红山嘴镇二小区

２

栋

李晋 中国 女 新疆石河子

２４

小区

５４

栋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合营公司”

),

于

2012

年

08

月

17

日成立

,

由曹天娥、翁恩来、赵恒产、李晋、

田荣刚等

5

位自然人与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合资经营

,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4017.6

万元

,

实际投资人民币

4017.6

万元。

其中曹天娥、翁恩来、赵恒产、李晋、田荣刚等

5

位自然人合计持有天源惠众

49%

的股份。

三、交易标的介绍

1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的标的为天源惠众

5

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

49%

的股权。

2

、天源惠众的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新疆石河子市幸福路

246

号

法定代表人

:

曹天娥

注册资本

:4017.6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4017.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659001030001328

经营范围

:

天然气的零售

3

、天源惠众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姓名 出资额 股权比例

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２０４９

万元

５１％

田荣刚

３９３．７２

万元

９．８％

曹天娥

３９３．７２

万元

９．８％

翁恩来

３９３．７２

万元

９．８％

李晋

３９３．７２

万元

９．８％

赵恒产

３９３．７２

万元

９．８％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合伙人

)

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11550

号】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天源惠众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50,550,700.40

元

,

净资产

47,377,422.18

元

,

净

利润

6,868,830.45

元。

4

、交易标的价值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同致信德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出具了《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

公司拟收购股份涉及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

同致信德新评报字

(2014)000

号

),

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

,

评估结果如下

:

(

一

)

成本法评估结论

1)

采用成本法对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

,

得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

资产账面价值

5,055.07

万元

,

评估值

5,001.07

万元

,

评估减值

54.00

万元

,

减值率

1.07%

。

负债账面价值

317.33

万元

,

评估值

319.24

万元

,

评估增值

1.91

万元

,

增值率

0.60%

。

净资产账面价值

4,737.74

万元

,

评估值

4,681.83

万元

,

评估减值

55.91

万元

,

减值率

1.18%

。

(

二

)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

,

采用收益法对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8,

694.23

万元

,

较经审计的账面值

4,737.74

错误

!

未找到引用源。 万元评估增值

3,956.49

万元

,

增值率为

83.51%

。

(

三

)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694.23

万元

,

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681.83

万

元高

4,012.40

万元

,

高

85.70%

。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

成本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资产投入

(

购建成本

)

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

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

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资产的获利能力的大小

,

这种获利能力

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 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在如此两种不同价值标准前提下会产生一定的差

异。我们认为

,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为从事天然气加气站的公司

,

其价值的体现不仅仅是实际资产的价值

,

还应体

现天然气加气站的垄断性

,

人员素质、管理能力、技术先进成果等无形因素的价值

,

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基本成本概念的行业

,

故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由此得到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拟收购股份所涉及石河子市天

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8,694.23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4

月

8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燃气

(

受让方

)

与天源惠众曹天娥、翁恩来、赵恒产、李晋、田荣刚等五位自然人股东

(

转让方

)

签署了《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自然人股权转让协议书》

,

主要内容如下

:

1

、标的股权

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49%

的股权。

2

、股权转让的价格、期限及方式

1>

、转让方愿意将其占有目标公司

49%

的股权以人民币

426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

2>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天内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金额以银行转帐方式一次性给转让方付清。

3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

,

经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双方应于三十天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源惠众主要经营范围位于石河子市区

,

主要经营汽车加气业务

,

本次完成收购其股权后

,

天源燃气持有天源惠众

100%

股

权。通过本次收购

,

能够有效扩大本公司在石河子天然气市场的份额

,

增加公司天然气业务收入

,

有利于进一步整合石河子市区

燃气市场资源

,

巩固公司在石河子地区的燃气行业领导地位。

六、备查文件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石河子市天源惠众天然气有限公司自然人股权转让协议书》

《天源惠众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源惠众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7日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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